
宁武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国道241宁武县城过境公路改线项目配套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4-宁武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宁武县交通运输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4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0,4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10,400,000       单位自筹 10,400,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G241线贯穿宁武南北，是宁武境内公路路网的主干线，承担着宁武煤炭外运的重要任务，当前G241宁武县城段由
县城中心穿城而过，各类型车辆在此道路行驶，且道路两侧布满了酒店、旅店，时常出现的交通拥堵给宁武县县
城形成了道路安全隐患，交通压力巨大，混杂的交通状况造成了严重污染，给沿线居民正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
大的不便，影响着宁武县城的整体形象，G241线宁武县城过境公路改线工程全线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
度60km/h，路基宽12.0m，起点位于宁武县城北G241线K235+350处，路线先向西沿天然山路布线，然后向西南方
向，沿同德炸药库西侧安全区域范围边界进行布线，途经麻峪村时路线向西展线后沿运煤专线西侧布设，经过宁
武县高级中学后路线向南，在庄子上村附近以桥梁形式上跨宁岢铁路、朔黄铁路宁静铁路隧道，在双万吨铁路西
侧进行布线，继而向西布线经过周家堡村、姜庄村，上跨孟家窑厂区道路，终点位于县城南坝上村，与G241线
K249+838处相接，路线全长13.316km。主要控制点有G241线K235+350处、与宁岢、朔黄铁路立体交叉、与宁静铁
路立体交叉点、宁武县城南坝上村。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编制费、地震安全性评价、土地、林草地报批、咨
询、上跨、下穿铁路安全评估、初步勘察设计等费用。

立项依据 宁武县人民政府2022第9次会议纪要

项目设立必要性
项目的实施将过境煤炭运输车辆和外地旅游车辆改走改建路线，极大程度的缓解宁武县城的交通压力，解决了交
通拥堵现象，减轻了过往车辆对县城造成的环境污染，改善县城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同时带动宁武县经济发
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相关办法及规定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工序，计划于2023年9月开工建设，于2024年12月完工，在建设工期内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计划完成建设任务的100％，改建道路13.32公里，完成投资600万元。该项目建成将解
决旅游景区交通拥堵问题，将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带动了沿线村民的收入及出行问题，

有利于旅游及交通的发展。

计划完成建设任务的100％，改建道路13.32公里，完
成投资600万元。该项目建成将解决旅游景区交通拥堵
问题，将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带动了沿线村民的收入

及出行问题，有利于旅游及交通的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初步勘察设计 1份

数量指标

初步勘察设计 1份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1份
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

1份

环境影响评价 1份 环境影响评价 1份

质量指标
设计、水土保持、环境影

响评价等符合率
100% 质量指标

设计、水土保持

、环境影响评价

等符合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

成本指标 县配套资金 1040万元 成本指标 县配套资金 104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村庄农产品外

销，增加相关产业产值
提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村庄农

产品外销，增加

相关产业产值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周边村庄出行难问题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周边村庄出
行难问题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服务社会经济和国民
经济年限

8年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服务社会经

济和国民经济年

限

8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04104500



宁武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西双万吨煤炭物流园工程项目征地补偿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8-宁武县自然资源局 实施单位 宁武县自然资源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855,925.27 年度资金总额： 10,855,925.27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855,925.27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855,925.27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县政府依据2020年11月宁武县自然资源局凤凰镇人民政府及凤凰镇西关村、东关村、北关村、刘家园村和杜庄村
等签订的《永久征地协议》已拨付征地补偿费22089699.47元，需拨付10855925.27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通知》（厅字
{2017}51号）和《关于加快推进宁武西双万吨环保物流园建设项目复工建设的专题会议纪要》（{2020}1次）文件
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宁武西双万吨环保物流园建设项目为省重点工程项目，省政府已将该项目复工问题纳入13710平台督办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关于加快推进宁武西双万吨环保物流园建设项目复工建设的专题会议纪要》（{2020}1次）《山西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调整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晋政办发（2018）60号）

项目实施计划
凤凰镇牵头开展征地补偿工作，自然局做好政策指导、手续办理、手续报批工作，县发改等加快前期首续办理工
作，旭阳集团预付前期资金，自然局按规定转入凤凰镇人民政府，人民政府用于征地工作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按时拨付10855925.27万元，保障项目正常实施 按时拨付10855925.27万元，保障项目正常实施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林地 30.53亩

数量指标

林地 30.53亩

耕地 22.73亩 耕地 22.73亩

其他农用地 1.35亩 其他农用地 1.35亩

未利用地 39.97亩 未利用地 39.97亩

青苗费 22.73亩 青苗费 22.73亩

质量指标 征地完成率 ≥98% 质量指标 征地完成率 ≥98%

时效指标 土地补偿实施期限 2024年底前 时效指标
土地补偿实施期

限
2024年底前

成本指标
宁武西双万吨环保物流园

建设项目征地补偿费
10855925.27元 成本指标

宁武西双万吨环

保物流园建设项

目征地补偿费

10855925.27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征地补偿费 改善拆迁对象家庭收入 经济效益指标 征地补偿费
改善拆迁对象家庭收

入

社会效益指标 征地补偿款及时发放 有效带动全县发展 社会效益指标
征地补偿款及时

发放
有效带动全县发展

生态效益指标
征地补偿到位有效推进项

目顺利进行
改善全县容貌 生态效益指标

征地补偿到位有

效推进项目顺利

进行

改善全县容貌

可持续影响指标 征地补偿款按时足额发放 有效促进项目运转 可持续影响指标
征地补偿款按时
足额发放

有效促进项目运转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被征地对象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被征地对象满意

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25113742



宁武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新建宁武县新外环路棚户区改造项目还本付息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3-宁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宁武县房产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4,24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4,24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4,24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4,24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新建宁武县新外环路棚户区改造项目：总建面积19321平方米，安置房209套，商品房13618平方米，地下车库
10075，室外配套基础设施包括建设小区内排水，供暖，供气，供电，硬化，绿化等工程的的贷款还本付息。

立项依据 忻发改发（2016）48号和忻发改发（2016）71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提高县域内规划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2024年内完成

项目实施计划 第1,2,3季度付息158万，第4季度付息152万，每半年度还本400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提高县域内规划发展 提高县域内规划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归还本金 8000000元

数量指标
归还本金 8000000元

支付利息 6240000元 支付利息 6240000元

质量指标 资金拨付准确率 ≥100% 质量指标 资金拨付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使用时限 2024年12月前 时效指标 使用时限 2024年12月前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424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424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县域内发展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县域内发展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5120626



宁武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忻州市宁武县东寨至石家庄段公路配套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4-宁武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宁武县交通运输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5,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5,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5,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5,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本项目起点位于宁武县东寨镇（现G241 K270+700处），一路向南沿旧G241，经东寨镇、三马营村、宫家庄村、二
马营村、大场村、头马营村、宁化镇、化北屯村、山寨村、北屯村、辛庄村、蒯屯关村、宁化古城、坝门口村、
十里桥村、川胡屯村、石家庄镇，终点至石家庄镇南侧接沧榆高速石家庄出口连接线（现G241 K300+400处），路
线全长29.68km。本项目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为60km/h，路基宽度12米（利用旧路基宽度8.5米拓宽
至12米），桥涵与路基同宽，大中桥设计洪水频率为1/100，小桥、涵洞和路基设计洪水频率为1/50，汽车荷载等
级采用公路-Ⅰ级，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结构。

立项依据 宁武县人民政府第十八次常务会议纪要[2022]4次

项目设立必要性
本项目建设将提高区域公路网的通行能力，使景区内景点之间有效的连接，加快宁武县县区域经济发展，改善区
域家庭运输状况，提高道路服务水平和交通安全水平，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促进交流，有利于社会的安
全和稳定。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严格按照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相关办法及规定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工序，计划于2024年6月开工建设，于2025年6月完工，在建设工期内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本项目起点位于宁武县东寨镇（现G241 K270 700处），一路向南沿旧G241，经东寨镇
、三马营村、宫家庄村、二马营村、大场村、头马营村、宁化镇、化北屯村、山寨村、

北屯村、辛庄村、蒯屯关村、宁化古城、坝门口村、十里桥村、川胡屯村、石家庄镇，
终点至石家庄镇南侧接沧榆高速石家庄出口连接线（现G241 K300 400处），路线全长

29.68km。

本项目起点位于宁武县东寨镇（现G241 K270 
700处），一路向南沿旧G241，经东寨镇、三马营村
、宫家庄村、二马营村、大场村、头马营村、宁化镇

、化北屯村、山寨村、北屯村、辛庄村、蒯屯关村、
宁化古城、坝门口村、十里桥村、川胡屯村、石家庄
镇，终点至石家庄镇南侧接沧榆高速石家庄出口连接
线（现G241 K300 400处），路线全长29.68km。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里程 29.68km 数量指标 里程 29.68km

质量指标 项目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项目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完工时限 2024年12月前 时效指标 完工时限 2024年12月前

成本指标 县级配套资金 1500万元 成本指标 县级配套资金 15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村庄农产品外

销，增加相关产业产值
提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村庄农

产品外销，增加

相关产业产值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周边村庄出行难问题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周边村庄出

行难问题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符合交通公路工程环境评

审要求
符合 生态效益指标

符合交通公路工

程环境评审要求
符合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服务社会经济和国民

经济年限
8年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服务社会经

济和国民经济年

限

8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25181403



宁武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关于下达长城板块旅游公路石湖河至阳方口公路改建项目工程款的通知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4-宁武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宁武县交通运输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6,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6,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6,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6,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忻州市宁武县石湖河—阳方口段公路改造工程，"起点位于灵河高速宁武北匝道出口,终点位于
阳方口牌楼"，该项目路线全长6.638km，土方石挖方2.9674万m3，填方5.9466万 m3，特殊路基处理0.645km，排
水防护工程1.5077万m3，沥青混凝土路面89.600千㎡；全线设桥梁133m/2座，涵洞9道，立体交叉1处、平交6处，
全线新增用地138.690亩，沿线增设绿化和安保设施。

立项依据 宁审管许可（2022）48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历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大力发展，交通压力逐渐加大，且旅游路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存在安全隐患。为了缓
解日益增长的交通压力和迅速发展宁武县旅游业，保障交通安全，急需大力发展旅游公路。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项目管理程序严格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忻州市宁武县石湖河—阳方口段公路改造工程，"起点位于灵河高速宁武北匝道出口,终点位于
阳方口牌楼"，该项目路线全长6.638km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忻州市宁武县石湖河—阳方口段公路改造工程，“起点位于灵河高速
宁武北匝道出口,终点位于阳方口牌楼“，该项目路线全长6.638km，土方石挖方2.9674
万m3，填方5.9466万 m3，特殊路基处理0.645km，排水防护工程1.5077万m3，沥青混凝
土路面89.600千㎡；全线设桥梁133m／2座，涵洞9道，立体交叉1处、平交6处，全线新

增用地138.690亩，沿线增设绿化和安保设施。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忻州市宁武县石湖河—阳方口段公
路改造工程，“起点位于灵河高速宁武北匝道出口,终
点位于阳方口牌楼“，该项目路线全长6.638km，土
方石挖方2.9674万m3，填方5.9466万 m3，特殊路基
处理0.645km，排水防护工程1.5077万m3，沥青混凝

土路面89.600千㎡；全线设桥梁133m／2座，涵洞
9道，立体交叉1处、平交6处，全线新增用地138.690

亩，沿线增设绿化和安保设施。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建公路里程 6.638公里 数量指标 改建公路里程 6.638公里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完工时限 2024年12月 时效指标 完工时限 2024年12月

成本指标 配套资金 1600万元 成本指标 配套资金 16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改善农村通行状况和发展 提升 经济效益指标
改善农村通行状

况和发展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村民提高生活水
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村民提
高生活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服务社会经济和国民

经济年限
8年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服务社会经

济和国民经济年
限

8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04103359



宁武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关于下达2023年冬-2024年春供暖补贴费用的通知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3-宁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宁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供热补贴政策并参考2023年冬-2024年春供热补贴标准，给予补贴，预计供热补贴面积1605528平米，在不增
收居民取暖费用的前提下，通过拨付供暖补贴资金，保障供暖企业正常运行，满足群众供暖需求，实现居民温暖
过冬。

立项依据 年初预算和2023年冬-2024年春供暖补贴费用需要

项目设立必要性
供暖补贴保障供暖设施设备日常运行，提高城市供热保障运营能力，做好供热服务，提升城市供热管理水平，保
障城市供热平稳运行，保障城市居民供热，让市民满意。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供热补贴政策并参考2023年冬-2024年春供热补贴标准，给予补贴，预计供热补贴面积1605528平米，按供暖
面积每平米居民收取18元，非居民32元每平米，通过拨付供暖补贴资金，保障供暖企业正常运行，满足群众供暖
需求，实现居民温暖过冬。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供热补贴政策并参考2023年冬-2024年春供热补贴标准，给予补贴，预计供热补贴面积1605528平米，按供暖
面积每平米居民收取18元，非居民32元每平米，通过拨付供暖补贴资金，保障供暖企业正常运行，满足群众供暖
需求，实现居民温暖过冬。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供热补贴政策并参考2023年冬-2024年春供热补贴标准，给予补贴，预计供热补贴
面积1605528平米，按供暖面积每平米居民收取18元，非居民32元每平米，通过拨付供

暖补贴资金，保障供暖企业正常运行，满足群众供暖需求，实现居民温暖过冬。

根据供热补贴政策并参考2023年冬-2024年春供热补
贴标准，给予补贴，预计供热补贴面积1605528平

米，按供暖面积每平米居民收取18元，非居民32元每
平米，通过拨付供暖补贴资金，保障供暖企业正常运

行，满足群众供暖需求，实现居民温暖过冬。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广厦热力供暖户数 ≥10000户

数量指标

广厦热力供暖户

数
≥10000户

广厦热力供暖面积 1400000平米
广厦热力供暖面

积
1400000平米

大运华盛供暖户数 2412户
大运华盛供暖户

数
2412户

大运华盛供暖面积 205528平米
大运华盛供暖面

积
205528平米

质量指标 供暖符合室内温度 符合 质量指标
供暖符合室内温

度
符合

时效指标 供暖时限 2023年冬至2024年春 时效指标 供暖时限 2023年冬至2024年春

成本指标 项目总金额 30000000元 成本指标 项目总金额 3000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居民居住环

境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障城区居民供暖 保障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障城区居民供

暖
保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7090042



宁武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国道G241道路拓宽项目拆迁安置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4-宁武县石家庄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宁武县石家庄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0,047,400 年度资金总额： 30,047,4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47,4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47,4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我镇国道G241拆迁安置工作需对142户住户拆迁补偿费3510.34万元，增收76.59亩土地补偿费用203.11万元，拆除
清运费241.29万元、协调费用50万元。已于2023年拨付我镇1000万元，现申请拨付剩余所需3004.74万元。

立项依据 关于申请拨付国道G241拆迁安置费的报告已经相关领导批复

项目设立必要性 加快推进石家庄镇范围内国道G241道路拓宽项目拆迁安置费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加快推进石家庄镇范围内国道G241道路拓宽项目拆迁安置费

项目实施计划
我镇国道G241拆迁安置工作需对142户住户拆迁补偿费3510.34万元，增收76.59亩土地补偿费用203.11万元，拆除
清运费241.29万元、协调费用50万元。已于2023年拨付我镇1000万元，现申请拨付剩余所需3004.74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我镇国道G241拆迁安置工作需对142户住户拆迁补偿费3510.34万元，增收76.59亩土地
补偿费用203.11万元，拆除清运费241.29万元、协调费用50万元。已于2023年拨付我镇

1000万元，现申请拨付剩余所需3004.74万元。

我镇国道G241拆迁安置工作需对142户住户拆迁补偿
费3510.34万元，增收76.59亩土地补偿费用203.11万
元，拆除清运费241.29万元、协调费用50万元。已于

2023年拨付我镇1000万元，现申请拨付剩余所需
3004.74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拆迁安置工作共涉及户数 142户

数量指标

拆迁安置工作共

涉及户数
142户

征地亩数 76.59亩 征地亩数 76.59亩

拆除清运费用和协调费用 291.29万元
拆除清运费用和

协调费用
291.29万元

质量指标 项目资金拨付准确率 100% 质量指标
项目资金拨付准

确率
100%

时效指标

国道241道路拓宽项目拆迁

起始时间
2024年4月15日

时效指标

国道241道路拓宽
项目拆迁起始时

间

2024年4月15日

国道241道路拓宽项目拆迁

终止时间
2024年11月15日

国道241道路拓宽

项目拆迁终止时

间

2024年11月15日

成本指标
石家庄镇范围内国道241道
路拓宽项目拆迁款

3004.74万元 成本指标

石家庄镇范围内

国道241道路拓宽

项目拆迁款

3004.74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国道241道路拓宽项目拨付

村民增收
≥95% 经济效益指标

国道241道路拓宽

项目拨付村民增
收

≥95%

社会效益指标
石家庄镇范围内国道241道

路拓宽对社会的影响
有影响 社会效益指标

石家庄镇范围内

国道241道路拓宽

对社会的影响

有影响

生态效益指标

加快推进石家庄镇范围内

国道241道路拓宽项目对环

境改善

≥98% 生态效益指标

加快推进石家庄

镇范围内国道241

道路拓宽项目对

环境改善

≥98%

可持续影响指标
石家庄镇范围内国道241道

路拓宽项目对事故减少率
≥98% 可持续影响指标

石家庄镇范围内

国道241道路拓宽

项目对事故减少

率

≥9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石家庄镇范围内国道241道

路拓宽项目村民满意度
≥99%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石家庄镇范围内

国道241道路拓宽

项目村民满意度

≥99%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402163840



宁武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关于下达2022年度-2023年度供暖补贴费用的通知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3-宁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宁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8,5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8,5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8,5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8,5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山西唐会计事务所成本监审报告，应各供热公司、电厂要求，为保障后期供暖稳定，申请供暖补贴（2022年
度至2023年度）     

立项依据 年初预算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保证供暖稳定、及时，申请供暖补贴资金3850万元。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供暖补贴居民按照每平米18元收取,非居民32元/平米，不足的政府补足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山西唐会计事务所成本监审报告，应各供热公司、电厂要求，为保障后期供暖稳定，申请供暖补贴（2022年
度至2023年度）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山西唐会计事务所成本监审报告，应各供热公司、电厂要求，为保障后期供暖稳

定，申请供暖补贴（2022年度至2023年度）   

根据山西唐会计事务所成本监审报告，应各供热公司
、电厂要求，为保障后期供暖稳定，申请供暖补贴

（2022年度至2023年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广厦热力供暖户数 10000户

数量指标

广厦热力供暖户

数
10000户

广厦热力供暖面积 142万平米
广厦热力供暖面

积
142万平米

大运华盛供暖户数 2412户
大运华盛供暖户

数
2412户

大运华盛供暖面积 205528平米
大运华盛供暖面

积
205528平米

质量指标 供暖符合室内温度 ≥95% 质量指标
供暖符合室内温

度
≥95%

时效指标 供暖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供暖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项目总金额 3850万元 成本指标 项目总金额 385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居民居住环

境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升居民幸福指

数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06155420



宁武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忻州市宁武县东寨-石家庄段公路改建工程配套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4-宁武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宁武县交通运输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3,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43,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43,000,000       单位自筹 43,000,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本项目起点位于宁武县东寨镇（现G241 K270+700处），一路向南沿旧G241，经东寨镇、三马营村、宫家庄村、二
马营村、大场村、头马营村、宁化镇、化北屯村、山寨村、北屯村、辛庄村、蒯屯关村、宁化古城、坝门口村、
十里桥村、川胡屯村、石家庄镇，终点至石家庄镇南侧接沧榆高速石家庄出口连接线（现G241 K300+400处），路

线全长29.68km。本项目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为60km/h，路基宽度12米（利用旧路基宽度8.5米拓宽
至12米），桥涵与路基同宽，大中桥设计洪水频率为1/100，小桥、涵洞和路基设计洪水频率为1/50，汽车荷载等
级采用公路-Ⅰ级，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结构。

立项依据 宁武县人民政府第十八次常务会议纪要[2022]4次

项目设立必要性
本项目建设将提高区域公路网的通行能力，使景区内景点之间有效的连接，加快宁武县县区域经济发展，改善区
域家庭运输状况，提高道路服务水平和交通安全水平，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促进交流，有利于社会的安
全和稳定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严格按照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相关办法及规定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工序，计划于2024年6月开工建设，于2025年6月完工，在建设工期内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支持我县长城板块旅游公路，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完善我省道路网络体系，提升道路通

行水平
支持我县长城板块旅游公路，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完

善我省道路网络体系，提升道路通行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项目个

数
1个

数量指标

长城板块旅游公

路项目个数
1个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公

里）
29.68公里

长城板块旅游公

路（公里）
29.68公里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2025年6月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2025年6月

成本指标 配套资金 4300万元 成本指标 配套资金 43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经济效益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

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文明施工 安全措施到位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文明施工 安全措施到位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

求
符合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

评审批要求
符合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运营管护 有效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运营管护 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23170415



宁武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国道241宁武过境改线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4-宁武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宁武县交通运输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G241线贯穿宁武南北，是宁武境内公路路网的主干线，承担着宁武煤炭外运的重要任务，当前G241宁武县城段由
县城中心穿城而过，各类型车辆在此道路行驶，且道路两侧布满了酒店、旅店，时常出现的交通拥堵给宁武县县
城形成了道路安全隐患，交通压力巨大，混杂的交通状况造成了严重污染，给沿线居民正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
大的不便，影响着宁武县城的整体形象，G241线宁武县城过境公路改线工程全线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
度60km/h，路基宽12.0m，起点位于宁武县城北G241线K235+350处，路线先向西沿天然山路布线，然后向西南方
向，沿同德炸药库西侧安全区域范围边界进行布线，途经麻峪村时路线向西展线后沿运煤专线西侧布设，经过宁

武县高级中学后路线向南，在庄子上村附近以桥梁形式上跨宁岢铁路、朔黄铁路宁静铁路隧道，在双万吨铁路西
侧进行布线，继而向西布线经过周家堡村、姜庄村，上跨孟家窑厂区道路，终点位于县城南坝上村，与G241线
K249+838处相接，路线全长13.316km。主要控制点有G241线K235+350处、与宁岢、朔黄铁路立体交叉、与宁静铁
路立体交叉点、宁武县城南坝上村。

立项依据 宁武县人民政府2022第9次会议纪要

项目设立必要性
项目的实施将过境煤炭运输车辆和外地旅游车辆改走改建路线，极大程度的缓解宁武县城的交通压力，解决了交
通拥堵现象，减轻了过往车辆对县城造成的环境污染，改善县城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同时带动宁武县经济发
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相关办法及规定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工序，计划于2023年9月开工建设，于2024年12月完工，在建设工期内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计划完成建设任务的100％，改建道路13.32公里，完成投资600万元。该项目建成将解
决旅游景区交通拥堵问题，将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带动了沿线村民的收入及出行问题，

有利于旅游及交通的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路里程 13.6公里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县配套资金 5000万元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村庄农产品外

销，增加相关产业产值
提高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周边村庄出行难问题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环评审批要求 符合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服务社会经济 可持续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418153656



宁武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三个一号旅游公路东寨至石家庄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4-宁武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宁武县交通运输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本项目起点位于宁武县东寨镇（现G241 K270+700处），一路向南沿旧G241，经东寨镇、三马营村、宫家庄村、二
马营村、大场村、头马营村、宁化镇、化北屯村、山寨村、北屯村、辛庄村、蒯屯关村、宁化古城、坝门口村、
十里桥村、川胡屯村、石家庄镇，终点至石家庄镇南侧接沧榆高速石家庄出口连接线（现G241 K300+400处），路
线全长29.68km。本项目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为60km/h，路基宽度12米（利用旧路基宽度8.5米拓宽

至12米），桥涵与路基同宽，大中桥设计洪水频率为1/100，小桥、涵洞和路基设计洪水频率为1/50，汽车荷载等
级采用公路-Ⅰ级，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结构。

立项依据 宁武县人民政府第十八次常务会议纪要[2022]4次

项目设立必要性
本项目建设将提高区域公路网的通行能力，使景区内景点之间有效的连接，加快宁武县县区域经济发展，改善区
域家庭运输状况，提高道路服务水平和交通安全水平，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促进交流，有利于社会的安
全和稳定。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严格按照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相关办法及规定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工序，计划于2024年6月开工建设，于2025年6月完工，在建设工期内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支持我县长城板块旅游公路，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完善我省道路网络体系，提升道路通

行水平
支持我县长城板块旅游公路，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完

善我省道路网络体系，提升道路通行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公

里）
29.68公里

数量指标

长城板块旅游公

路（公里）
29.68公里

长城板块旅游公路项目个

数
1个

长城板块旅游公

路项目个数
1个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2025年6月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2025年6月

成本指标 县配套资金 5000万 成本指标 县配套资金 5000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经济效益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

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文明施工 安全措施到位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文明施工 安全措施到位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境评审要

求
符合 生态效益指标

交通建设符合环

境评审要求
符合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运营管护 有效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运营管护 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415174311


